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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剪輯 

小傑是某國小二年級學生。某日下午下

課回到家，因為口渴便到廚房開冰箱喝冰開

水，卻發現冰箱上貼有法院得查封封條，覺

得很奇怪，回到客廳時又看到電視、冷氣機

也貼有封條。因為想看電視卡通影片，乃將

封條撕毀丟到垃圾筒內。就在看電視卡通

時，媽媽回來了，問小傑為何把封條撕掉，

小傑誠實說因為看電視礙眼而撕掉封條。媽

媽一氣之下，便隨手拿起掃把修理小傑，被

無端責打的小傑一氣之下便逃出去。毫無目

標的在街上閒逛。 

就在小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遇見鄰

居玩伴小恩，他是國中二年級學生、十三歲，

在知道小傑是因為被媽媽打而逃家後，小恩

便邀小傑到網咖玩天堂遊戲，小傑一想反正

沒地方去，便一起進去了。一進店裡，小恩

又碰到他的同學小偉與小明，一干人在互相

介紹認識後，便各自打起網咖遊戲了。 

大約到了凌晨左右，小偉發現鄰座的人身上

有很多錢，而且瘦小，一副好欺負的樣子，

便邀另外三人強劫錢財。小傑起先因為害怕

而拒絕，但拗不過其他三人的拜託，只好答

應，但只願意在旁壯大聲勢不願動手行強。

一干人便由小偉把被害人叫出店外，另加小

恩及小明等三人將被害人團團圍住，由小偉

動手行強，共得新臺幣一千四百元，小傑則

約站在距離四公尺左右。得手後，四人便一

同逃離現場。但該四人因被害人報警，不久

便被查獲移送法辦。 

法源探索 
刑法 
第二十八條 (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第二十九條（教唆犯及其處罰) 

教唆他人犯罪者，為教唆犯。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

處罰之。 

被教唆人雖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論。 

但以所教唆之罪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者，為限。 

第三十條 (從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犯罪者，為從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

同。從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第三十一條 (共犯與身分)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

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共犯論。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

關係之人，科以通常之刑。 

第三百二十條 (普通竊盜罪、竊佔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

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

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

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一條 

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於夜間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

內而犯之者 

→毀越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 

→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在車站或埠頭而犯之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二十五條 (普通搶奪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搶奪他人之動產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資料來源：https://ttd.judicial.gov.tw/index.asp?struID=18&navID= 
            26&contentID=109 

一場﹝僥倖心理﹞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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